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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香港法例第 228章 
簡易程序治罪條例第 4(17)條 

提出的非慈善性質籌款許可證申請書 
 

本申請書須在舉行有關活動的日期起計最少四個星期前，送達民政事務局局長(地址：
軒 尼詩道 130 號修頓中心 31 樓)。這樣可以使申請人大約在活動舉行前七日收到申請結

果的通知。如有查詢，請致電 2835 1495。 
 

 1. 申請人姓名：  * 先生／太太／小姐／女士 

 英文姓名 ：  

 2. 香港身份證號碼：  (請一併提交香港身份證影印本一份) 

 3. 地址：  

   

 4. 聯絡電話號碼：   圖文傳真機號碼：  

 5. 如申請人代表團體提出申請，請填報下列資料詳情： 

 i) 團體名稱：  

 ii) 申請人在團體的職位：  
 iii) 團體主要職員的詳情：  

  職位  姓名 地址 

  會長／主席    

      

  秘書    

      

  司庫／會計    

      

 iv) 團體的成立日期：  
 v) 團體類別： 根據社團條例註冊／獲豁免註冊的社團，或 

在香港註冊的公司，或 
   其他 (請說明詳情)  
    
  

(請一併提交貴團體的註冊／豁免註冊證明書副本一份及貴團體的組織大綱及細則
或貴團體的章程或規則副本一份。如申請團體是在香港註冊的公司，並請出示由

公司註冊處所簽發的公司註冊證書及公司存在證明書副本各一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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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倘擬將籌得款項作為幫助另一團體的用途，請填報下列資料詳情： 

 i) 團體名稱：  

 ii) 申請人與該團體的關係：  

 iii) 該團體主要職員的詳情： 

  職位  姓名 地址 

  會長／主席    

      

  秘書    

      

  司庫／會計    

      

 iv) 團體的成立日期：  

 v) 團體類別： 根據社團條例註冊／獲豁免註冊的社團，或 

在香港註冊的公司，或 

   其他 (請說明詳情)  

    
  

(請一併提交該團體的註冊／豁免註冊證明書副本一份及該團體的組織大綱及細則
或該團體的章程或規則副本一份。如該團體是在香港註冊的公司，並請出示由公

司註冊處所簽發的公司註冊證書及公司存在證明書副本各一份。) 
 

 vi) 該團體是否已同意由你舉辦有關活動？   * 是／否 
   

 7. 如申請人以個人名義提出申請，請填報下列資料詳情： 

 i) 出生日期及地點：  

 ii) 在港居留年期：  

 iii) 是否香港的永久居民？  * 是／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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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 收集款項擬作用途：  
   
   
   
 9. � 活動形式：  
   
   
   
10. � 收集款項方法：  
   
   
   
11. � 舉行活動日期及時間 (請按優先次序填寫)：  
   
   
  (注意 : 為確保將籌款地點、日期及籌款次數公平分配給所有擬提出申請的人士，當局

可能因應當時情況而規限批核日數。) 
   
12. � 地點及地址：  
   
   
   
  是否已經獲准使用該地點？   *是／否／申請尚在處理／不適用 
   
  (倘有關地點位於露天公眾地方，請說明確實位置及一併提交平面圖。此外，如需使用

傢具，請示明擬放置桌子等傢具的位置。) 
   
 � 倘本申請書獲批准，許可證將會列明此等項目所示的資料詳情。申請人為本身利益着

想，宜審慎計劃有關活動，以免後來因上述資料詳情有所更改而須再行申請批准。 
   
13.  如申請人或以上第 5(i)及第 6(i)段所述的團體或以上第 5(iii)及第 6(iii)段所述的任何人

士曾經根據簡易程序治罪條例第 4(17)條，向民政事務局局長提出申請，請詳細說明：

  申請人姓名  申請日期  獲批准／遭拒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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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申請人如欲就這申請提供任何額外支持資料 (例如：要求獲准完全或部分豁免發給許

可證的行政指引或發證條件所列規定的理由)，請詳細說明。 
   
   
   
   
   
   
  本人現謹聲明，在本表格所填報的所有資料，據本人所知及所信，均屬真確

無訛。 
   
    

 
 
 
簽署 : 

 

    (申請人) 
   

 
(團體蓋章) 

 
 
日期 : 

 

   
 

 * 請刪去不適用者 
 
 
(如本表格的空白地方不敷填報所需資料之用，申請人可另紙書寫資料詳情，並隨本表

格一併提交。) 
   

註: 若有關活動牽涉在公眾地方販賣，請向食物環境衛生署（電話 : 2867 5935）查詢
是否需要申請臨時小販牌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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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的說明 
 

 
收集目的 
 
1. 對於這份表格所提供的個人資料，民政事務總署會用作

以下目的： 

“執行與非慈善性質籌款活動有關的工作＂ 
 
 
資料轉移對象類別 
 
2. 你在這份表格所提供的個人資料，可能會為上文第一段所

述目的而向政府其他各局、部門，以及其他有關人士和團體披露。 
 
 
查閱個人資料 
 
3. 根據《個人資料(私隱)條例》第 18及 22條，以及附表 1
第 6原則的規定，你有權查閱及改正個人資料。你查閱資料的權

利，包括有權索取你在這份表格所提供的個人資料的副本。 
 
 
查詢 
 
4. 如對這份表格所收集的個人資料有任何查詢，包括查閱及

改正資料，應與下述人員聯絡： 
 
 民政事務總署 
 行政主任 
 電話：2835 14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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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公眾地方進行非慈善性質籌款許可證」：  
發給許可證的行政指引及發證條件  

 
 
 凡根據簡易程序治罪條例 (第 228章 )第 4(17)條提

出申請，以獲准在公眾地方籌款，即收集款項，或出售、

交換徽章、紀念品、或類似物品，以收取捐款，而將所籌

得款項作慈善用途，則該等申請應向社會福利署署長提

出。倘將所籌得款項作其他用途，則該等申請應向民政事

務局局長提出。   

 
甲 . 須予考慮的行政指引  

 

 民政事務局局長在處理根據簡易程序治罪條例

第 4(17)條提出的「在公眾地方進行非慈善性質籌款許可

證」申請時，通常會考慮該項申請能否符合下述指引，以

決定應否發給許可證：  

 

(i)  在適用的情況下，申請人就申請該許可證

所代表的組織或團體，必須已根據香港法

例正式註冊；倘從所籌得款項受益的組織

或團體與申請人所代表的不同，則該組織

或團體亦須已根據香港法例正式註冊；  

 
(ii)  倘申請人為個別人士，則其年齡必須是

21 歲或以上，並須是人民入境條例所指的

香港永久居民，或通常在香港居住最少

七  年的居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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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i)   所籌得的款項，將會用在直接或間接有助

於香港代議政制發展的用途；  

 
(iv)  籌款活動不會引起公安及公眾安全方面

的問題，亦不會對公眾人士造成滋擾或騷

擾；  

 
(v)  除非籌款活動是在範圍有所局限的室內

公眾地方進行，否則不可在社會福利署署

長批准的“售旗日＂同一個早上舉行；  

 
(vi)  籌款活動不應與另一慈善籌款活動在同

一時間及同一地點或該地點附近舉行；  

 
(vii)  不應有超過一項非慈善性質籌款活動在

同一日及同一地點或該地點附近舉行，除

非所舉行的各項非慈善性質籌款活動均

是由同一個申請人籌辦；  

 
(viii)  籌款地點、日期及籌款次數，須公平分配

給所有擬提出申請的人士；及  

 
(ix)  許可證持有人如有違反許可證所訂明的

條件，除非能提出令民政事務局局長滿意

的解釋╱理由，否則在下次申請許可證

時，將不會獲考慮簽發新證。  

 
民政事務局局長將會按照上述行政指引，個別考慮每宗申

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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乙 . 發證條件  

 
 倘申請獲得批准，民政事務局局長通常會附加下

列條件：  

 
(i)  申請人必須就使用籌款活動場地一事，已

獲得或大有可能會獲得各有關當局批

准，包括負責管理該場地的當局批准；  

 
(ii)  所籌得的款項，不會用於任何牟利生意或

活動；  

 
(iii)   所籌得的款項，將只會在香港使用；  

 
(iv)  不會有人從所籌得的款項中獲得不恰當

的利益；  

 
(v)  當局就籌款活動所給予的許可，只局限於

許可證上所列明的各項資料。該等資料若

有更改，必須得到民政事務局局長批准； 

 
(vi)  倘若所籌得的款項被用作不符合許可證

所指明的用途，此籌款活動所獲的許可，

將告無效；  

 
(vii)  在籌款活動結束後的 90 天內，許可證持

有人必須把向市民所籌得的款項，在扣除

合理開支後，用於許可證所指明的用途； 

 
(viii)  在按上文第 (vii)項的規定使用所籌得的

款項之後，倘尚有餘款，許可證持有人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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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未使用的款項捐贈給根據稅務條例

(第  112 章 )第 88 條獲稅項豁免的慈善機

構，作慈善用途；  

 
(ix)  許可證持有人須安排由符合資格的會計

師審核有關所籌得款項的帳目，並須在籌

款活動結束後的 90 天內，向民政事務局

局長提交一份經審核的帳目。若有市民提

出要求，該份經審核的帳目亦可供他們查

閱；  

 
(x)  所有捐款均須屬出於自願，而籌款活動不

得引起公安方面的問題或造成滋擾，包括

發出過度噪音及對公眾人士造成騷擾在

內。此外，籌款活動所進行的方式，亦不

得令人大體上對在公眾地方進行籌款活

動可能產生反感；  

 
(xi)  在籌款活動進行期間，主辦團體的名稱及

許可證 /批准書的副本必須在當眼處展

示。此外，每名參與者均須佩戴清晰易讀

的徽章，該徽章上須標明參與者的姓名及

主辦機構的名稱；及  

 
(xii)  未滿 14 歲的兒童不得參與籌款活動。年

齡介乎 14 至 18 歲的青少年若參與活動，

必須是完全出於自願，並事先得到他們的

家長書面同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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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政事務局局長在處理某宗申請時，若認為有所

需要，可附加其他條件，藉以保障參加籌款活動的人士、

維持治安、控制人群秩序，或維護公眾安全等等。在特殊

情況下，民政事務局局長若認為有合理需要，亦可豁免若

干條件。  

 

[2007 年 10 月修訂 ]  


